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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梁河县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

（农产品初加工）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，发

挥涉农龙头企业特色优势，提升企业农产品加工能力，促进梁河

县农产品加工业水平，推动乡村产业发展，根据《梁河县财政局

关于下达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(梁财农〔2025〕33 号)

文件精神，下达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初加工项目资金 4万元。

为顺利推进项目实施，特编制 2025 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农

产品初加工）项目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由国家级、省级、州市、县级 4个层级

监测调度机制评定，2024 年底全县共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7

户，其中：省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户，占全县 5%；州级

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5户，占全县 40%；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

业 20 户，占全县 54%。根据“十四五”期间市场主体培育目标任

务要求，2025 年梁河需新增龙头企业 4户，目前已完成 3户，占

任务数的 75%。

根据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农产

品初加工）的通知》(梁财农〔2025〕33 号)，撰写了《梁河县 2025

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产品初加工补助项目申报工作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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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，并于 2025 年 5月 27 日通过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政府信息公开

网进行公告，截至 2025 年 6月 10 日仅收到德宏发正茶业有限责

任公司报来申请，经局党组研究审核，该公司符合申报条件。

二、必要性

企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，企业的

发展将有效助力实现产业兴旺、农民富裕。通过项目实施，不断

提升企业生产能力，改善农产品加工环境，提高农产品加工品质，

逐步解决农产品加工企业起点低、底子薄、体量小、规模化产业

化低、“一二三产业一体化”融入难、行业组织化程度低、生产经

营能力弱，在生产和销售上摆脱不了小规模生产、小农式生产、

家庭作坊式生产等方面的问题。

三、编制依据

1.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《云南省农业发

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云财规〔2025〕2号）

2.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《关于加强 2025年农产品加工项

目管理通知》

3.梁河县财政局《关于下达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农产品

初加工）的通知》(梁财农〔2025〕33号)

四、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2025 年梁河县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农

产品初加工）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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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性质：改扩建（先建后补）

（三）实施地点：梁河县大厂乡大厂村

（四）建设单位：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村社会事业促进股

（五）项目主管单位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（六）项目资金管理单位：梁河县财政局

（七）项目实施内容：对德宏发正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初加工

厂房提升改造进行补助，采取先建后补方式进行补助，补助主要

内容为：钢架铁皮房建设、杉木扣板打顶、复合板隔心墙建设。

（八）项目资金来源及投资概算：该项目总资金 4万元，资

金来源于 2025 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，资金补助计划：钢架铁

皮房 1100㎡；杉木扣板打顶 120㎡；复合板隔心墙 200㎡。根据

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《关于加强 2025 年农产品加工项目管理

通知》，按照项目建设规模和投资额比例给予适当补助，省级补助

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%，给予该项目补助 4万元。

（九）项目实施计划：项目建设期为 2025 年 5月-2025 年 12

月。具体建设计划为：

第一阶段：2025 年 5月—2025 年 6 月，实施方案编制、评

审。

第二阶段：2025 年 7月—2025 年 10 月，项目实施。

第三阶段：2025 年 11 月—2025 年 12 月，组织项目验收、

总结、项目资料收集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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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组织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为确保项目按时、按质顺利实施完成，经研究决定成立梁河

县农业农村局 2025 年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农产品初加工）项目建

设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推进项目的实施。

组 长：尹以乐 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

副组长：梁愿昌 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

成 员： 杨丽江 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村社会事

业促进股股长

张怀瑜 农业农村局财务室负责人

杨发正 德宏发正茶业有限责任公司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杨丽江兼任。领导小组

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，把好资金、项目、统筹、质量

“四关”等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

加强资金管理，对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、公示，接受广大

干部群众的监督，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

于印发云南省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（云财规〔2025〕

2号）相关规定执行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对项目建设和资金全程跟

踪监测，并按照项目进度公开资金使用情况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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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采取分级管理、分工负责，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实施方

案编制、规划指导、把关审核、检查督导、组织项目验收等工作；

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、检查、跟踪问效工作，做到专

款专用并及时拨付；企业要结合加工需求，做好加工厂房提升改

造，确保项目实施成果好，并将项目效益发挥最大化。

六、效益分析

（一）经济效益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对企业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，提升农产品

品质，提高农产品加工经济效益，从而带动农户 80 户以上，增加

经济收入 4万元以上，农产品加工值增长率达 8%以上。

（二）社会效益

通过项目实施，激励企业做大做强，推进乡村产业发展，促

进农产品加工水平提高，提升带动农户能力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

95%以上。

（三）生态效益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不仅提升企业综合生产能力，还改善了生

产环境和技术，减少了以往的生鲜损坏，提升存放时间，确保产

品质量，降低了成本费用，为公司节约了一定的成本，实现了减

损增效。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2025年 6月 20日


